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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域规划及变更的环境影响和法律责任 
 

 常纪文  
 

  朝阳新城小区飞机噪声影响案是现代运输业高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合法环境权益保障之间难

以有效协调的又一典型案例，也使得可能影响局部区域环境质量的空域规划及变更的环境问题又

一次浮出水面。  
  一、飞机噪声产生法律所认可的噪声污染须以超标为要件  
  1996 年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2 条第 1 款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是指在工业生
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在朝阳新城小区，

居民日常活动已经受到持续的影响，部分家庭甚至装上了四层玻璃来隔音，说明飞机声音已经干

扰了航线周围的生活环境，属于这一款规定的环境噪声。但是按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2
条第 2款的规定，环境噪声影响要成为此法所认可的环境噪声污染，必须以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为要件。由于朝阳新城小区飞机噪声的环保部门实地监测数据还没有公布，所以还

不能轻易地对飞机噪声是否已产生法律所认可的噪声污染下结论。  
  二、空域规划变更应兼顾公众利益  
  如果居民小区的建设规划在确立时并没有航线经过小区上空的空域规划，小区的声环境保护

标准应适用《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飞机的空域规划变更不仅应得到航空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按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相关规定还应与北京市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划相协调。如果飞机的空域规划变更没有得到相关

规划审批部门的批准就擅自运行，小区居民可以要求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规定的标准对机场经营者执法以保护自己的环境利益。如果空域规划变更已得到相关部门批准，

小区的声环境保护标准则改为适用《机场周围噪声环境标准》。  
  如果是由于空域规划变更导致小区现有的飞机噪声强度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所确

立的标准，这说明居民原来的安静声环境因空域规划改变而改变。因此，批准航空规划变更的部

门应当按照 1995年《民用航空法》第 71条规定的“划分空域，应当兼顾民用航空和国防安全的
需要以及公众的利益”要求，责令机场营运单位给予小区居民充分和合理的救济措施。如果居民

申请航空规划变更审批部门履行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居民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三、空域变更的环境影响评价问题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规划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空域的变更

既涉及机场周围空域的规划调整，往往还涉及机场具体项目的建设问题。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8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对其组织编制的交通、城市建设等有关专项规划，应当在专项规划草案上报审批前，组织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向审批专项规划的机关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在 2003 年 9 月 1 日《环境影
响评价法》生效后，如果机场周围空域的规划和规划变更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那么属于违法

行为，环境保护部门应当予以及时纠正。如果空域规划和变更做了环境影响评价，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法》第 11 条的规定，规划和变更的编制机关应当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
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  
  空域的变更往往是机场进行具体改建或者扩建活动的结果，因此，也必须对这个改建或者扩

建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包括空域变更所带来的环境噪声污染问题，进行充分的环境影响评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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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机场和航空器之间所有者或者运营者不同，机场的运营与飞机机场外低空排放噪声的关

系，与一般工厂生产设备的运行和工厂设备排放污染之间的关系又有一定的差异，为了防止法律

适用上的分歧，一些学者建议修订《环境影响评价法》或者《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把影响

环境的非建设和非规划活动也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列。笔者认为，这个建议是合

理的。  
  四、机场运营单位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几种情形  
  无论如何，飞机的飞行应当尽量减少其降落过程中所产生的噪声影响。如果能够改用其他安

全的、影响较小的空域，应当改用。如不能改用，可以考虑适当提高飞机在小区上空的飞行高度。  
  如空域变更的规划和造成空域变更的机场改建、扩建活动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应当责令

补做，并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尽量选择噪声妨害小的航线。  
  如空域变更规划和造成空域变更的机场改建和扩建活动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飞机又不得不

飞临小区上空，噪声强度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规定的标准但没有超过《机场周围噪声

环境标准》规定的标准，规划部门应因规划变更责令机场给小区居民采取救济措施。救济措施应

当包括安装多层隔音玻璃、支付一定的妨害补偿金。如果居民无法得到合理的救济，可以通过行

政申诉途径，要求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帮助。  
  如飞机噪声强度超过《机场周围噪声环境标准》规定的标准，环保部门应当依法责令机场进

行限期治理。居民可以依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61 条的规定，既可以要求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或者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调解，要求排除危害、赔偿损失，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环境侵权民

事诉讼。如果所有的就地救济措施都无法使居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航线也难以改变，那么只能有

一个选择，那就是机场运营单位支付全部的费用帮助居民整体搬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